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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经营主体集群注册登记管理办法（试行）》明白卡
一、修订背景
为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进一步降低自贸试验区内经营主体创业成本，充分发挥大众创业积极性，加快实现“上台阶”目标，修订本办法。
二、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河北省进一步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的规定》等。
三、适用范围
（一）具有固定、真实、合法、安全的住所；
（二）经营范围包含“商务秘书服务”字样；
（三）具有与住所托管服务相适应的工作人员、工作制度、工作条件；
（四）提供托管服务的住所面积不小于200平方米，租赁房屋作为提供托管服务住所的，租赁期限不少于3年；
（五）托管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在从事住所托管服务前3年内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和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等不良信用记录。
四、主要内容
《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经营主体集群注册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系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提升登记管理规范化水平而制定。该办法明确允许多个经营主体以一家托管机构提供的场所作为住所登记，并由托管机构提供住所托管服务，形成集群集聚发展的登记管理模式。全文共三十二条，分六章对集群注册登记管理作出系统规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确集群注册相关概念与主管部门。一是对集群注册、托管机构、托管服务、托管的住所（经营场所）及集群注册经营主体等概念作出明确定义。二是规定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雄安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及三县行政审批部门负责集群注册登记，新区综合执法局及三县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
（二）规范托管机构登记与动态管理。托管机构须具备固定合法住所（面积≥200㎡，租赁期≥3年）、包含“商务秘书服务”字样的经营范围、专业工作人员及良好信用记录等条件，实行备案和清单管理。托管地址数量实行总量控制与动态调整，首批每家机构200个地址，后期根据运营、信用及主体异常率等情况综合确定。
（三）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与风险防控。托管机构应订立托管合同，建立档案管理、日常联系、信息保密等制度，代理签收法律文书并及时转交，每季度至少联系集群主体一次，发现失联须10日内报告；市场监管部门将通过登记住所无法联系的主体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对提交虚假材料、牟取非法利益等行为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四）明确不得集群注册的情形。包括近一年内因信息隐瞒弄虚作假、通过住所无法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存在重大税收违法失信记录以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审批等情形的经营主体。
五、政策时限
《管理办法》自2025年9月4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六、责任分工
备案机关：雄安新区本级及县（区）级行政审批部门
监管机关：雄安新区本级及县（区）级市场监管部门
解释机关：雄安自贸试验区管委会
七、联系方式
雄安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营商服务处 0312-2436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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